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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52 次 
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52 次审议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上午召开。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审议结果 

（一）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 

（二）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二、审议意见 

（一）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1）京 0115 刑初 1091 号《刑事判决书》中涉及发行人相关违

规违纪线索已移送北京市纪委市监委情况进行进一步核查，说明发

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调查或

尚未结案情况，说明核查方式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上述事项及进展情况，若存在风险，请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二）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销售人员占比及薪酬水平高于同行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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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对主要销售人员资金流水是否

存在显著异常，销售人员核查比例及采取的核查程序是否充分发表

明确意见。 

三、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一）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关于经营合法合规性。根据 2022 年 4 月 6 日北京市大兴区

人民法院就钱松、郭徽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作出的（2021）京 0115 刑

初 1091 号《刑事判决书》，本案相关违规违纪线索已移送北京市纪

委市监委。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行贿等违法违规行为，是

否存在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等因行贿违法违规行为而

受到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2.关于经销商。报告期发行人推广配送经销商收入占比逐期上

升，销售费用率逐期下降，发行人向推广配送经销商销售单价较低。

（1）请发行人及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配送经销商、推广配送

经销商在管理、结算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推广配送经销商按企业

类型的分布情况；发行人是否参与推广配送经销商的推广活动或向

其提供财务资助，是否通过推广配送经销商承担销售费用。（2）请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结合：①江西正安、江西景昊的合

作背景、销售渠道、业务优势等；②对上述 2 家经销商与发行人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销售的真实性、是否实现终端销售执行的核查程

序；③发行人与江西正安签订的全国总代理的合同条款如何约定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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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权利义务，该产品销售代理协议与其他产品的销售代理协议是

否存在差异，其他产品是否均签订了独家或总代理商协议，选择江

西正安作为注射用胰激肽原酶的总代理的遴选标准等；进一步说明

推广配送经销商正安药业、江西景昊成立年限较短即成为发行人主

要经销商，正安药业为发行人新药注射用胰激肽原酶全国总代理的

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与前述推广配送经销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潜在利益关系。（3）江西景昊 2021 年销售规模发生变化的真实原

因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并就报告中前后表述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更

正。 

3.关于推广费。（1）请发行人说明销售人员在推广服务商兼职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违反发行人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相关的规

范措施及有效性。（2）2019 年合作的推广服务商已注销 208 家，请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对已注销推广服务商及交易真实性的

核查情况。（3）报告期各期主要市场推广商的人员数量与经营规模

的匹配情况，发行人是否具备提供相关服务的技术人才和能力，部

分推广服务商成立即合作且主要服务于发行人的原因，前述推广服

务商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4）16 家异常市

场推广商中，3 家已注销或正在办理注销中的市场推广商中是否包

括深圳市摩利士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3 家已注销或正在办理注

销中的异常市场推广商的实际注销原因、注销时间、其资金流水的

核查情况，16 家异常市场推广商在运营期间是否能够合规经营，是

否具有商业贿赂等不良行为，是否存在因商业贿赂等问题被行政处



- 4 - 
 

罚的情形，是否能够依法纳税，是否具有良好的纳税记录，是否存

在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情形。（5）最近三年及一期，三名销售人员及

一名运营人员从外单位处收取款项。发行人认定上述人员是在工作

之余，与外单位发生和发行人所销售商品无关的业务介绍类商业活

动，并收取相应报酬，系与发行人经营活动无关的个人行为。请发

行人说明并请发行人律师就下列事项发表意见：①发行人在相关事

项发行之前是否了解员工存在在外兼职并领取报酬的行为，发行人

内控制度是否对相关行为有所规范；②发行人基层员工通过兼职行

为获取报酬，且金额较大，说明从事的是哪一类兼职活动，所获取

的报酬从商业上及兼职岗位上是否具备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发行

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深圳市柏星龙创意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发行人主要业务为酒类、化妆品、茶叶、

食品等中高端消费品提供创意包装产品和设计服务。（1）请发行人

说明包装产品是否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

装治理的通知》相关要求。（2）下游客户集中于酒类行业，报告期

部分酒类客户破产或付款违约。请发行人结合下游行业发展趋势进

一步分析应收账款回收风险。（3）发行人销售费用率高于同行业水

平。请发行人说明长期为客户生产成熟产品的情况下销售费用率较

高的原因及合理性，销售人员数量及占比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

大差异，发行人开拓新客户的方法及成效。（4）发行人以创意设计

为业务驱动，报告期内较多概念性设计未能转化为具体产品。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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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进一步说明核心创意人员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是否存在创意

不足影响业务开拓的风险；发行人对设计产品的保护措施，是否存

在被抄袭、仿制的风险。（5）请主办券商及申报会计师核查（2）（3），

请主办券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1）（4）。 

2.关于销售费用。根据申报文件，发行人销售费用率整体高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请保荐机构进一步详细说明发行人销售费用率整

体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并就发行人是否存在销售环节的商

业贿赂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应收账款。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逐年

大幅增长，信用期外应收账款占比超过 40%，2019 年、2020 年、

2021 年核销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327.31 万元、581.06 万元、1,055.27

万元。请发行人：（1）说明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大幅增长，增幅

超过收入增长幅度的合理性，是否存在放宽实际信用期增加收入的

情形，以及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主要客户应收账款回款情况。（2）

说明发行人在客户选择、信用政策、业务人员考核等方面是否有针

对性地建立并完善相应内部控制制度，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3）发行人对镇远县兴发商贸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1,716.03

万元于 2020 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21 年通过债务重组方式收回

686.41 万元，其余 1,029.62 万元予以核销。请发行人说明 2021 年

收回应收账款 686.41 万元相应增加当期净利润未确认非经常性损

益是否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核查意见，说明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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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交易所 

2022 年 10 月 12 日 


